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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《以斯帖記》的歷史背景 

1. 本書的名稱 

「以斯帖」（2:7）是波斯名字，意思是「星」（stara）。在希伯來文裡，她的名字是「哈大沙」

（2:7），意思是「芭樂樹」。她是末底改（Mordechai）的侄女，也是他收養的女兒。末底改是猶大人

在主前 597 年被擄到巴比倫的後裔（參 2:5-6），但在居魯士（Cyrus）下詔准許猶太人歸回耶路撒冷

後，他仍留在遠東之地。 

舊約中有五卷書在猶太人的禮儀年曆中被誦讀： 

● 《雅歌》是在第一個月（逾越節）誦讀 

● 《路得記》是在第三個月（五旬節）誦讀 

● 《哀歌》是在第五個月誦讀 

● 《傳道書》是在第七個月（住棚節）誦讀 

● 《以斯帖記》是在第十二個月（普珥節）誦讀 

《但以理書》之所以在希伯來聖經正典中被列入「聖卷」而非「先知書」，是因為他並未被視為先知，而

是一位官員。雖然他擁有先知的恩賜，卻未曾受膏為先知。以斯拉不是先知，而是文士。尼希米不是先

知，而是省長。 

 

2. 歷史背景 

《以斯帖記》的歷史發生在波斯王薛西斯（Xerxes，主前 485 至 465 年）在位時。他在波斯文中被稱為

「Kshajarsha」，在希伯來文中稱為「亞哈隨魯」(Ahasuerus），在希臘文中稱為「Xerxes」（但《七

十士譯本》錯誤地翻譯為「亞達薛西」，Artaxerxes）。以斯帖在薛西斯王第七年（主前 478 年）被立為

王后（2:1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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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記載這些歷史事件的是末底改，但本書作者不明。猶太傳統認為作者是耶路撒冷「大會堂」中的一位

成員，這個會堂有 120 人，負責確立舊約正典並教導律法。由於作者在敘述中把薛西斯王的統治當作過去

的事（1:1），並記錄了普珥節如何及何時慶祝（9:19），因此這卷書必定寫於亞歷山大大帝於主前 330 

年滅波斯帝國之前。從語言風格推測，大約寫於主前 380 年，即在此之前五十年。 

 

3. 歷史的可靠性 

書中所描述的環境和風俗確實符合波斯帝國的實況。這個帝國廣大無比，有 127 個省，從印度直到埃及上

游的古實（1:1）。王座設於書珊城堡（1:2）。宮殿的禦園華麗非凡，為王子和貴族設宴（1:3-8）。這些

事實皆為考古發掘所證實。數位「七」是波斯高官熟知的數字（1:10, 13）。而「波斯和瑪代的律例不可

廢除」也是眾所周知的事（1:19；8:8；但 6:9, 13）。 

在這樣一個多民族且擁有眾多美麗女子的帝國裡，一位年輕貌美的猶太女子被選入後宮並非不可能。專制

的國王大概也懶得追問後宮女子的民族背景。直到以斯帖為自己的同胞求情，並揭露哈曼（Haman）欺

哄國王頒佈命令要滅絕全帝國的猶太人時，薛西斯才知道以斯帖是猶太人（7:3-6）。  

歷史上多次出現種族滅絕的事例：從主前七世紀米底王賽亞克塞斯（the Median Cyaxaresin）對斯基泰

人（Scythians）的屠殺，到 1821 至 1906 年間俄國對猶太人大屠殺，再到 1915 年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

的種族屠殺。哈曼同樣計畫這樣的種族滅絕。他對薛西斯王說：「有一種民散居在你國內眾民中，他們的

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遵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們對王沒有益處。王若以為美，請下旨滅絕他們，

我就捐一萬他連得銀子，交給掌管國帑的人，納入王的府庫」（3:8-9）。這個猶太人的仇敵便差遣驛卒，

把詔書傳到各省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宣告「在十二月，就是亞達月十三日，一日之間，要將所有

的猶太人，無論老少、婦女、孩童，盡行殺戮剪除」（3:10-13）。  

 

4. 本書的宗教和道德價值 

在整本《以斯帖記》中，神的名字一次也未被提到。然而，末底改警告以斯帖說：「你若此時閉口不言，

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、蒙拯救……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」（4:14）這顯示他

相信，説明可以來自另一個地方。於是，以斯帖要求全國的猶太人為她禁食三日，這表明他們的信心是指

向神的。 

當第二道詔令頒佈，允許猶太人自衛時，許多異族人因懼怕猶大人而歸信猶太教（就是信奉舊約所啟示的

真神）（8:17）。這清楚顯示神在保護並引導祂所揀選的子民。 

然而，以斯帖代替瓦實提（Vashti），成為薛西斯的妻子，是觸犯了《出埃及記》20 章與《申命記》 

7:3-4 的誡命：「不可與他們（外邦人）通婚；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，也不可為你的兒子娶他們

的女兒；因為他必使你的兒子轉離不跟從我，去事奉別神。」但以斯帖並沒有拒絕或逃避與薛西斯的婚姻

的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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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卷書並沒有張揚猶太民族主義，也沒有煽動狂熱報復的精神。第二道詔令僅僅賦予猶太人在各城有權自

衛，抵擋任何攻擊他們、他們的婦女和兒女的武裝勢力（8:11）。它並未授權他們去毀滅、殺戮或滅絕其

他人。因此，猶太人只是「保護自己」（9:16），他們在書珊殺了三百個攻擊者，在全國其他省份則擊殺

了 75,000 人。 

 

     

B. 《以斯帖記》的內容 

《以斯帖記》的主題是：「神保守彌賽亞的血脈。」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1 章：王的筵席與王后瓦實提（Vashti）被廢。 

薛西斯王在宮殿的禦園中為他的軍事將領和貴冑設立盛大的筵席。根據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，主前 

485 – 425 / 420 年）的歷史記載，當時薛西斯正籌畫一場針對希臘的大規模軍事遠征，這些準備工作長

達 180 天。與此同時，王后瓦實提也在宮內為婦女設筵。當她拒絕服從王的要求，不願在眾人面前出現時，

王便召集他的智者律師商議。他們勸王廢掉瓦實提，並下令所有婦女都必須尊敬自己的丈夫。這項於主前 

483 年頒佈的「波斯和瑪代的律例」不可更改，並以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2 章：以斯帖被立為王后與暗殺薛西斯王的陰謀被揭發。 

波斯帝國中所有美貌的女子都被召集到首都書珊的後宮。以斯帖是末底改叔父的女兒，自小被末底改收養

撫養。她遵照末底改的囑咐，不透露自己的籍貫和宗族。她也在被選中的女子之列，並先潔淨身體十二個

月：六個月用沒藥油，六個月用香料和潔身之物。到了主前 478 年，輪到以斯帖進見王，她便被選為王后。

王因以斯帖的緣故，就給眾首領和臣僕設擺大筵席，還在全國宣佈假期，並大方賜下禮物。  

有一日，末底改在朝門坐著，發現王的太監中有兩個守門的，惱恨亞哈隨魯王，想要下手害他。他便告訴

王后以斯帖，由她轉告國王。結果這二人被懸掛在木頭上（或絞死在木架上），這是波斯人、亞述人和巴

比倫人慣用的處決方式。此事被記錄在王面前的史冊上。 

 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3 章：哈曼設計要滅絕猶太人。 

後來，王抬舉哈曼，使他高升，叫他的爵位超過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。所有官員都必須跪拜他，額頭觸地，

以示尊敬。不知出於甚麼原因，末底改卻拒絕行禮。他曾向幾位朝廷官員表明自己是猶大人。於是哈曼尋

找機會要毀滅末底改的民族。他對王說：「有一種民散居在你國內各省，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，

也不遵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們對王沒有益處。王若以為美，請下詔滅絕他們，我就捐一萬他連得銀子，

交給辦這事的人，納入王的庫房」（3:8-9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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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場迫害並非出於宗教原因，因為下拜叩地是東方普遍的習俗：亞伯拉罕向赫人（Hittites）行禮（創 

23:7, 12），雅各向以掃行禮（創 33:3），約瑟向父親行禮（創 48:12），所羅門向母親行禮（王上 

2:19），先知們向以利沙行禮（王下 2:15），以色列的眾王也常接受這樣的敬拜（撒下 1:2；9:6；

14:4；王上 1:16，31，53；代上 29:20；代下 24:17）。因此，末底改的舉動可能是出於疏忽大意。 

猶太人確實與外邦人有所分別，他們的律法確實不同。摩西說過：「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，如

我今日在你們面前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？（申 4:8）」《詩篇》作者也說：「他將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將他

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。他沒有這樣待過別國，至於他的典章，他們向來都不知道。（詩 147:19-20）」

然而，指控所有猶太人都違背王的律例，卻是無中生有的謊言。  

哈曼必定十分富有，因為他願意為這種骯髒的勾當出錢，不讓國庫出資。然而，他提出要把銀子放入國庫

的舉動，實際上是賄賂，這正違背了神的話：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賄賂，因為賄

賂能使智慧人的眼變瞎，又能顛倒義人的話。（申 16:19）」 

王將自己的印戒交給哈曼，用以認可「波斯和瑪代的律例」。詔令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書寫

（3:12），並由驛卒迅速傳遍全國各省，下令在十二月十三日一日之內，要將所有猶太人，無論老少、婦

女、孩童盡行毀滅、殺戮滅絕（3:13）。其後，王與哈曼一同坐下飲酒，但書珊城的人卻都慌亂（3:15）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4 章：末底改勸以斯帖為民向王求情。 

當末底改知道此陰謀時，就撕裂衣服，身披麻衣，頭蒙灰塵，在城中行走，痛哭哀號（4:1）。這消息傳

到各省時，猶太人無不悲哀，禁食、哭泣、哀號，許多人披麻蒙灰（4:3）。當以斯帖聽見太監和侍女報

告末底改的情況，心中極為憂急，便派遣太監哈他革去探問他究竟甚麼緣故。  

末底改將詔令的文本交給哈他革。但以斯帖回復說，她已經三十日未蒙召見，若擅自進見王，必被處死，

除非王伸出金杖赦免她（4:11）。末底改回答說：「你若此時閉口不言，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、蒙拯救，

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？」（4:14）以斯帖便請求書珊城所

有猶太人為她禁食三日。 

 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5 章：以斯帖向王提出請求和哈曼的狂妄。 

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，使自己盡可能顯得端莊美麗，進到王宮的內院（5:1）。王在殿裡坐在寶座上，

對著殿門。王見到以斯帖，就向她伸出金杖，准許她進前。王問她有何請求，甚至誇張地應許要把國的一

半都賜給她（5:3）。以斯帖請王與哈曼赴她預備的筵席，並表示屆時再答覆。筵席上，王再問她的請求，

她又邀請王與哈曼次日再赴筵席。  

哈曼因王特別恩待他，心中歡喜快樂。但當他經過朝門，看見末底改仍舊不動身，沒有敬拜他時，他便怒

火中燒（5:9-10）。他向妻子與朋友誇耀自己被王抬舉，超越眾臣僕與貴族（5:11），但仍因末底改而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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怒不已。妻子和朋友勸他立一根 23 米高的木架，將末底改掛上去（或建一座高大的絞刑架，把末底改懸

掛其上），然後再去赴王后所設的筵席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6 章：末底改蒙尊榮。 

就在那一夜，王失眠，便吩咐人取歷史編年錄來，在他面前誦讀（6:1）。王聽到末底改曾揭發並阻止了

有人密謀刺殺他的事，但末底改並未因此得到任何賞賜。就在此時，哈曼進入王宮外院，要向王請求將末

底改掛在他所設立的木柱上（或：絞死在他所設立的絞刑架上）。王問哈曼說：「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當

如何待他呢？」哈曼心想，除了自己，王不會喜悅尊榮別人，於是回答說，那人應當穿上王曾穿過的禦服，

騎上王曾騎過的禦馬，由一位大臣牽馬走遍城中大街，並在他前面宣告：「王所喜悅尊榮的人，就是如此

待他！」王立即吩咐哈曼照此待坐在朝門的猶大人末底改。哈曼極其羞愧，急忙回家向妻子和朋友訴說自

己已敗落。就在此時，王的太監趕來催促哈曼赴王后以斯帖所預備的筵席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7 章，以斯帖為本族向王陳情。 

王再次詢問以斯帖的請求。以斯帖回答說：「王啊，若王以為美，求賜我性命，這就是我的請求；也求赦

免我本族，這就是我的祈求。因為我和我的本族已被賣，要被滅絕、殺害、毀滅。」王問道：「竟是誰敢

如此行？」以斯帖答說：「這個仇敵，就是這惡人哈曼。」王大怒，出到禦園思索此事。哈曼懇求以斯帖

救命，並且俯伏在她所靠的榻上。王回來，看見這一幕，認為哈曼是在淩辱王后。太監們遂報告說，哈曼

家中有一根二十三公尺高的木柱（或：絞刑架）。王便下令將哈曼掛在其上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8 章：王為猶太人頒佈詔令。 

王將哈曼的產業賜給以斯帖，並將禦璽戒指交給末底改。以斯帖又懇求王，廢除哈曼滅絕猶太人的計謀。

她說：「願另下一道詔令，廢除哈曼所寄到各省的文書。」但王的詔令既用禦璽蓋印，就不能廢止

（8:8）。於是，書記奉命照著末底改的指示，給猶太人、各總督和首領，從印度直到古實的 127 省，各

省各族用他們的文字和語言寫詔書（8:9）。末底改奉王名寫詔，蓋上王的禦璽，交由騎王特選駿馬的信

使急速傳遞（8:10）。詔令准許猶太人在各城聚集保護自己，毀滅、殺戮、消滅一切攻擊他們和他們婦孺

的軍隊，並可以奪取仇敵的財物（8:11）。這詔書宣佈，在十二月十三日，猶太人可以起來報復仇敵

（8:13）。無論詔書傳到哪裡，猶太人都歡喜快樂，並有許多外族人因懼怕猶太人而加入他們（8:17）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9 章，猶太人報仇並設立普珥節。 

十二月十三日，哈曼的詔令原應執行之日，情勢卻完全逆轉。因為懼怕末底改，各總督、首領和王的官員

反而幫助猶太人（9:1-2）。末底改在王宮中聲勢顯赫，聲名傳遍各省，權勢日增（9:4）。猶太人拔刀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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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仇敵，任意待恨他們的人（9:5）。在書珊城，他們殺了五百人，但沒有奪取財物（9:5-10）。以斯帖

又求王延長屠殺一日，並將哈曼的十個兒子掛在木柱上（或：絞刑架上）（9:13）。在各省，猶太人共殺

了 75,000 個仇敵，但沒有奪取財物（9:16）。 

書珊的猶太人和住在鄉村的猶太人，都守此日為喜樂宴樂之日（9:19）。末底改將這些事記錄下來，並與

王后以斯帖聯名，下詔命全國猶太人每年守十二月十四、十五日為普珥1 節，以歡宴、喜樂、彼此饋送食

物並賙濟窮人。 

 

《以斯帖記》第 10 章，猶大人末底改的尊榮。 

亞哈隨魯王在全國徵收貢稅（10:1）。末底改位居王下，僅次於亞哈隨魯，其偉大事蹟記錄在瑪代和波斯

列王的史冊中（10:2）。他在猶太人中為大，深受敬重，因他為本族謀求幸福（10:3）。這些日子由猶太

人自己（而非耶和華）決定，要在全國各地代代相傳，永遠遵守紀念。 

 

 

C. 《以斯帖記》中的彌賽亞──耶穌基督 

若波斯帝國中猶太人真的被滅絕，耶穌基督的第一次降臨將受到攔阻。「那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」就不

會誕生（創 3:15）；「那位應許使萬國因亞伯拉罕得福的後裔」（創 22:18）也就不會誕生。  

這正是《以斯帖記》的重要資訊。撒但企圖滅絕神的子民，從而阻止彌賽亞的誕生。但撒但失敗了，基督

得勝了。使徒約翰在《啟示錄》12:1-5 中，看見的異象正簡要概述了舊約的歷史。那條大龍（撒但）站在

將要生產的婦人（神的舊約子民）面前，想要吞吃她的孩子（應許的彌賽亞）一出生就除滅他。但那孩子

終究出生，生活在人間，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從死裡復活，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前（即基督的升天與登基）

（12:5）。神的救贖計畫無法失敗，事實上也沒有失敗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‘pur’ 的意思是 ‘籌碼’。它紀念哈曼抽籌碼以消滅猶太人的那一天。 


